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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5_9B_BD_c36_645034.htm 说明：本文以“☆”的数量代

表曾被考核试题数。对于2011年考点变动修改处，在2011年

大纲正文中用下划线明示，在2010年大纲正文中加阴影明示

。【考点增删说明】民法历来是司法考试中占分最多的学科

，因司法考试试卷结构变化，近年来分值比例有所降，2005

年为l01分，2006年为78分，2007年为97分，2008年为95分

，2009年为92分,2010年90分。随着我国民事立法的日臻完善

，《民法通则》之后，《合同法》、《担保法》、《著作权

法》、《商法》、《专利法》、《物权法》、《侵权责任法

》等多部法律通过，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和修订，可考点

极多。对此，一方面应当结合相关司法解释，理解和记忆本

部分基础理论和法条，另一方面，要注各个单行法之间的联

系和冲突。与2010年相比，2011年民法部分新增考点2个：1．

第十八章第一节“合同的变更”中，新增考点“情事变更原

则”。2．第二十章第四节“租赁合同”中，新增考点“房屋

租赁合刚’。 大纲附录中新增1个司法解释：最高人民法院

《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定》。【高频

考点提示】考 点考 次民事权利的类型☆☆☆☆个人合伙☆☆

☆法人的责任承担☆☆☆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☆☆

☆☆☆☆表见代理☆☆☆☆诉讼时效☆☆☆☆☆☆☆所有权

的取得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抵押权☆☆☆☆☆☆☆☆

☆质权☆☆☆占有☆☆☆☆债权人代位权☆☆☆☆债权人的

撤销权☆☆☆保证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债的转移☆☆☆合



同的效力☆☆☆☆☆☆☆抗辩权☆☆☆☆☆违约责任☆☆☆

☆☆☆☆☆缔约过失责任☆☆☆☆买卖合同☆☆☆☆☆☆☆

☆赠与合同☆☆☆☆☆租赁合同☆☆☆☆技术合同☆☆☆☆

承揽合同☆☆☆建设工程合同☆☆☆☆不当得利☆☆☆☆☆

无因管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著作权的归属☆☆☆☆☆☆☆著

作权侵权行为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专利权侵权

行为☆☆☆☆☆☆☆☆商标注册的条件☆☆☆商标侵权行为

☆☆☆☆离婚是财产处理和债务清偿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

遗嘱的生效☆☆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☆☆☆遗赠抚养

协议☆☆☆肖像权☆☆☆☆☆☆☆隐私权☆☆☆☆名誉权☆

☆☆精神损害赔偿☆☆☆共同侵权行为☆☆☆饲养的动物致

人损害的侵权行为☆☆☆无/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

侵权行为☆☆☆☆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☆☆☆第一

章民法概述基本要求：了解：民法的概念、民法的调整对象

，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、要素，民事权利、民事义务

、民事责任的概念，物的概念和特征，有价证券的概念和特

征、类型。理解：民事权利、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分类及

其意义，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及分类，货币的特殊法律属性

。熟悉并能够运用：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含义及其应用，

民事权利的救济方式，物的分类的标准及其法律意义。考试

内容：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民法的概念 民法的调整

对象(平等主体问的人身关系 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)第二节 

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平等原则 自愿原则 公平

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系民

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(民事法律关系

的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) 民事权利 (



民事权利的概念 财产权与人身权 支配权、请求权、形成权、

抗辩权 绝对权与相对权 主权利与从权利) 民事权利的救济(民

事权利的公力救济 民事权利的自力救济) 民事义务(民事义务

的概念 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 基本义务与附随义务) 民事责任(

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合同责任、侵权责任与其他责任) 民

事法律事实(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 事件 行为)第四节物与有价

证券物的概念和特征 物的分类(动产与不动产 特定物与种类

物 可分物与不可分物 消耗物与不可消耗物 主物与从物 原物

与孳息) 货币 有价证券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有价证券的类型第

二章 自然人基本要求：了解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

行为能力的概念，自然人的住所的概念及法律意义，监护的

概念、监护人的职责、监护的终止，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

概念，个人合伙的概念和特征。理解：监护人的设立，宣告

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法律要件，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

的财产责任。熟悉并能够运用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开

始和终止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，宣告失踪和宣告死

亡的效力及其撤销，个人合伙的财产关系、内部关系、债务

承担的基本规则。考试内容：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

自然人与公民(自然人概念 公民的概念)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

力 (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

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)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自

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(完全民

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)第三节 自然

人的住所与监护住所与居所住所的法律意义监护的概念监护

人的设立(法定监护 指定监护 委托监护) 监护人的职责监护的

终止第四节 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宣告失踪(宣告失踪的概念 



宣告失踪的法律要件 宣告失踪的效力 失踪宣告的撤销) 宣告

死亡(宣告死亡的概念 宣告死亡的法律要件 宣告死亡的效力 

死亡宣告的撤销)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